附件3

上海市境外职业资格证书认可清单C类
项目申请程序

一、审核受理。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对发证机构提交的文件和材料进行审核，必要时可请发证机构进一步补充材料。结合本市专业技术职称评价标准，对材料真实完整、证书符合C类项目基本标准的申请，予以受理。
二、行业会商。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与本市有关行业主管部门会商，根据本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专业技术人才需求实际，进行分析研判，对国际公认、行业急需的证书，提交专家评估。
三、专家评估。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会同本市有关行业主管部门，组织专家召开评估会，形成专家组评估意见。评估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听取发证机构介绍、审阅材料、交流讨论等。
四、纳入清单。经专家组评估，建议纳入清单的证书，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按照有关工作程序统一纳入新一版《清单》。
五、公开发布。对纳入新一版《清单》的证书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向社会公开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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